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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执行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 5%以上

股东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翠艺”）提交的广东省深圳市罗

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发出的《执行裁定书》和湖北省武汉市

汉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汉阳法院”）发出的《执行裁定书》。

一、《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一）罗湖法院《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郭琼雁、郭裕春、郭英杰（以下简称

“被执行人”）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郭

琼雁、郭裕春、郭英杰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福建省厦门市鹭江公证处作出的执行

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

执行人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 30,221,199.75

元及利息等，罗湖法院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依法立案执行。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

百五十八条之规定，罗湖法院裁定如下：

一、拍卖、变卖登记在被执行人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的沈阳萃华金

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 股股票（证券简称：ST 萃华，证券代码：002731，

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以清偿本案债务。

二、拍卖、变卖登记在被执行人郭英杰名下的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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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473,208 股股票（证券简称：ST 萃华，证券代码：002731，股票性质：无

限售流通股）以清偿本案债务（被执行人郭英杰系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高管人员，其共计持有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9,892,830 股股票，

本次处置股票数不超过其持股总数的 25%）。

（二）汉阳法院《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武汉市江夏区铁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请执

行人”）

被执行人：郭加钦、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郭琼雁、郭裕春、郭英杰、

武汉市汉阳区加卿电子商务经营部（以下简称“被执行人”）

武汉市江夏区铁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郭加钦、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

司、郭裕春、郭琼雁、郭英杰、武汉市汉阳区加卿电子商务经营部合同纠纷一案，

湖北省武汉市尚信公证处作出公证债权文书及公证处作出的执行证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因郭加钦、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郭裕春、郭琼雁、郭英杰、武

汉市汉阳区加卿电子商务经营部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武汉市江夏区

铁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向汉阳法院申请执行，汉阳法院立案执行。汉阳法院

认为，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之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处置被执行人名

下的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第二百五十八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

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郭裕春名下有萃华珠宝股票 3,250,000 股（证券简

称：ST 萃华，证券代码：002731，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流通类型：无特

殊限制条件，质押权人：武汉市江夏区铁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拍卖被执

行人郭英杰名下有萃华珠宝股票 1,039,970 股（证券简称：ST 萃华，证券代码：

002731，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流通类型：无特殊限制条件，质押权人：武

汉市江夏区铁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郭琼雁、郭裕春、郭英杰系一致行动人，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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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为 2,680.5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10.46%，其中：质押股份为 2,31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9.04%；司

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的股份为 2,680.5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46%。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司股东等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已发生或者拟发生的重大事件。公司将密切关注深圳

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票情况，同时在获取相关信息及相关披露文件后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司法执行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动，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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